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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（市）城管局(住建局、环卫局)、高新区建设局，市市

政园林局、市执法监察支队，局机关各科室： 

现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开展全省建设扬尘综合

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鲁建城管函〔2017〕25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，抓好监管。 

 

 

 

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

2017 年 9月 11日 

 

 

 

 


